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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　军事法的基本原则是军事法律规范规律性的体现 , 是军事法制定的基础 ,是军事法适用的准则。军事法基

本原则的概念及其特征如何? 军事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如何构建? 军事法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原则? 军事法的每个原则

的具体内涵应该是什么? 这些都是值得军事法学界予以关注和探讨的重大学术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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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 、军事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其特征

对军事法基本原则的表述 ,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:一

是“军事法的基本原则 , 是指我国一切国防法律和军事法规都

应当遵循的带有普遍性 、共同性的一些基本准则” [ 1] P54。二

是“军事法的基本原则 , 是指军事法律本身所特有的 、一切军

事法律都应具备和严格遵循 、带有普遍性 、全局性 、根本性的

原则” [ 2] P51。三是“所谓军事法的基本原则 ,是指能够反映军事法

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精神 , 对军事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

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” [ 3] P67 。

上述关于军事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之争主要集中在军事法

的基本原则是否为军事法所特有的原则。我们认为 ,在逻辑

学上 ,基本原则与特有原则是包含关系 , 特有原则是基本原则

的一部分。所以 ,从称谓上 , 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军事法的基本

原则与军事法的特有原则。由此看来 ,我们同意上述第三种

表述。根据此种表述 ,军事法的基本原则具有以下四个特征:

(一)规范性

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,军事法律规范是由军事法律原则 、

军事法律概念和军事法律规则三部分内容构成的。①而军事

法律原则又可以划分为军事法的基本原则与军事法的具体原

则两大类。据此 , 军事法的基本原则是构成军事法律规范体

系的基本要素之一 ,对其调整对象具有法律拘束力。凡是违

反军事法基本原则的行为 ,均应当得到否定性军事法律评价 ,

并将导致承担相应军事法律责任的后果;凡符合军事法基本

原则的行为 ,则应当得到肯定性的军事法律评价 , 其行为的合

法性将得到确认 ,并对此给予保护或给予奖励 。因此 , 规范性

是军事法的基本原则与其他不具有规范性的基本原则的重大

区别。如军事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就不具有规范性。

(二)本源性

在军事法律规范体系中 , 军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是其他

规范的本源性的依据 , 产生并作用于其他规范。也就是说 , 军

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处于军事法律规范体系的最高等级。军

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与其他规范是统率与被统率 、支配与被

支配的关系 , 其他规范必须以军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为指导 ,

反映并体现军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 , 而不得违反军事法的基

本原则规范或与之相抵触;军事法的基本原则规范贯穿于其

他规范之中 , 同时又高于其他规范。本源性是军事法的基本

原则 、基本制度与具体规范的重大区别。如军事刑法中的战

时缓刑制度就不具有本源性。

(三)普适性

军事法的基本原则对军事法所调整的军事社会关系而言

具有普适性 , 能够涵盖军事法的各个领域 、各个方面和各个环

节。虽然军事法的基本原则预先不设定任何具体的 、确定的

事实状态 , 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,更不规定确定的法律

后果 , 但是 ,对军事社会关系的调整却具有普适性。不仅适用

于特定的军内组织和个人 , 也适用于特定的军外组织和个人;

不仅适用于军事法的制定过程 , 也适用于军事法的实施过程;

不仅适用于军事法的某一或某些分支部门 , 也适用于军事法

的所有分支部门。

(四)稳定性

军事法的基本原则较之其他军事法律规范更加稳定 , 对

军事法起着基本框架的作用。一方面 , 它体现了军事法的本

质和基本精神 , 构成其他军事法律规范的原理 、基础或者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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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;另一方面 , 它也是对军事法理论的规范化。因此 ,它对军

事法所调整的所有军事社会关系的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,

具有自始至终的效力 ,对军事法实践中的各种情况 , 具有稳定

的指导作用 ,除非军事法所调整的军事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。

二 、军事法基本原则的体系

(一)军事法基本原则体系之争

对于军事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? 军事法

学界仍然存在着分歧 ,仁者见仁 , 智者见智。

张建田等合著的《中国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

原则有五个:坚持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原则;保证国家

军事利益不受侵害的原则;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原则;军事人员

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;服从国家大局和整体利益的原

则。[ 1] P54 ～ 77

莫毅强等主编的《军事法概论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原

则有四个: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原则;保护和服从国家

军事利益的原则;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原则;军法优先 、军法从

严的原则。[ 2] P51 ～ 60

夏勇 、汪保康合著的《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

原则有五个: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;军法从严原则;战时从

严原则;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;军事法与国家一般法相协调

原则。[ 4] P81 ～ 115

图们主编的《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原则有三

个: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;高度集中统一原则;军法从严原

则。[ 3] P67 ～ 81

陈学会主编的《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原则有

四个: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;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原

则;保障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原则;军事法从优 、从严原

则。[ 5] P111～ 128

陆海明 、钱寿根主编的《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

本原则包括两大类:一类是军事法的一般原则 , 包括以国家宪

法为依据的原则 、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原则和高度集中统一

的原则;另一类是军事法的特殊原则 , 包括保证党对军队绝对

领导的原则 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 、保证人民军队性质的

原则和军法从严的原则。[ 6] P58 ～ 71

《军事百科全书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一般原则有四个:以

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为依据的原则 、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

原则 、保证军事行动的高度集中与统一的原则和公民国防权

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;中国军事法的特殊原则有三个:坚持

四项基本原则 、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

则。[ 7] P368～ 370

梁玉霞主编的《中国军事法导论》一书认为军事法的基本

原则有七个: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原则 、保护国家军事

利益不受侵犯的原则 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、高度集

中和统一的原则 、军事人员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、服从国

家大局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和军事法的适用优于普通法的原

则。[ 8] P45

刘洁在《我国军事法的特征和原则》一文中则认为军事法

的基本原则有十个: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原则;坚持维

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原则;保证武装力量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;

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;服从国家大局和整体利益的原则;

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;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;保

持人民军队性质的原则;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

的原则;坚持军法从严 、战时处罚从重的原则。[ 9]

(二)军事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法理评析

“体系”一词泛指由若干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各个部分组

成一个有机结合的 、和谐统一的整体。因此 , 军事法基本原则

的体系是指由军事法基本原则的各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所组成

的有机统一的整体。但是 , 由于军事法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较

为分散 , 有的军事社会关系已经制定了比较集中的系统的法

律规范 ,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》等;有的则还未制定出相应

的法律规范 , 如《军事法院组织条例》《军事检察院组织条例》

《国防动员法》等。这就给科学归纳和概括军事法的基本原则

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同时 , 在理论上对于军事法的基本原则

到底应当包括哪些 , 人们认识不一。从上述关于军事法基本

原则的内容之争 , 我们已经对军事法学界在此方面的分歧有

了一个基本了解。这些不同看法有助于我们在探讨军事法基

本原则时拓宽思维空间 。

我们认为 , 概括和归纳军事法基本原则首先应当确立若

干标准 , 而我们上面所概括的军事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, 事实上

就是我们为概括和归纳军事法基本原则而确立的四个标准。

根据这四个标准 , 上述著作中所确立的有些原则不能纳入军

事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体系。有的是军事法制定或适用的基本

原则 , 如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原则 、军事法与国家一般

法相协调的原则 、军法从优原则或军法优先原则;有的是军事

法某一分支部门的原则 ,如服从国家大局和国家整体利益的

原则和军法从严原则②;有的在内容上是重合的 , 如战时从严

包括在军法从严原则之中;有的原则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加以

研究 , 如军事人员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 , 或权利和义务相一

致原则③;有的原则还很难归入到军事法的基本原则内容之

中 ,如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④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原

则 、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原则。据此 ,我们认为军事法的基本原

则主要有以下两个: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 、保障高度集中统

一原则。

三 、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

(一)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的涵义

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是指维护国家在军事方面利益的

原则。因此 , 正确界定国家军事利益的内涵和外延 , 是把握维

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涵义的关键所在。

对于国家军事利益的界定 , 最早可能来源于对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》中“军人违反职责罪” 所侵

犯的客体的解释。 但是 , 这些界定大多属于描述性的定义。

如高铭暄主编的《刑法学》一书认为 ,“国家军事利益也就是指

的国防建设 、作战行动 、军事科学研究等等方面的国家利

益”
[ 10] P576
。这一定义后来被各种版本的刑法学著作所接受 ,

虽然在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 ,但基本上大同小异。如苏惠渔

主编的《刑法学》一书写道:“国家的军事利益 , 是指国家在国

防建设 、作战行动 、军队物质保障 、军事机密 、军事科学研究等

方面的利益。” [ 11] P932根据笔者的考证 ,这种描述性定义可能是

根据《辞海》对“军事”的注释而界定的。《辞海》对“军事”是这

·10·

《武警学院学报》2004年第 3 期(总第 108 期) ·特　稿·



样解释的 ,军事是指“一切有关武装斗争的事情。如国防建

设 、作战行动 、军事科学研究等”
[ 12] P372
。

与地方法学界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界定相比 , 军事法学界

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界定略有不同。有的照搬地方法学界对国

家军事利益的界定 ,如图们主编的《军事法学教程》一书对国

家军事利益是这样界定的 ,“国家军事利益是国防建设和军队

建设 、作战行动 、备战能力 、军事科研 、军事后勤保障 、军事机

要等方面利益的总和” [ 3] P70。但也有学者试图采用实质定义

方法加以界定 ,如张建田等合著的《中国军事法学》一书认为 ,

“国家的军事利益 , 是一切直接有关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和武

装斗争事务的利益总和” [ 1] P59。 这一定义后来也同样被各种

版本的军事法学著作所接受。如有的学者认为 ,“所谓国家军

事利益 , 是指一切与国防 、军队和战争有关的国家利益的总

和” [ 5] P120 。“国家军事利益是指与军事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国

家利益。” [ 13] P11“国家军事利益是指有关国防 、军事方面的利

益。” [ 14] P202“国家军事利益是国防建设和斗争各方面利益的总

和。” [ 15] P4我们认为 ,这种差异的出现 , 主要源于对“军事”概念外

延穷尽问题的不同认识。之所以有的学者对国家军事利益的

界定采用描述性定义方法 , 是因为他们认为对“军事” 概念的

外延还难以穷尽。而有的学者之所以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界定

采用实质定义的方法 ,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穷尽“军事”概念

的外延。事实上 ,“军事”概念一直与“国防”概念纠缠在一起 ,

围绕“军事”与“国防”概念的外延到底谁大的争论由来已久。

从军事法学的学科体系和军事法学理论研究角度来看 , 对“军

事”应当作广义的理解 ,“国防”包括在“军事”之中。如此看

来 ,所谓国家军事利益 , 是指与军事活动直接相关的国家利益

的总和。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》的解释 ,军事则是指“一

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。主要包括国防建

设 、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等” [ 16] P1 。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

说 ,国家军事利益是指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国家利

益。因此 , 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也就是维护一切与战争或军队

直接相关的国家利益。

(二)确立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的根据

为什么在军事法中确立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? 从理论

角度来看 ,这主要是由国家军事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所

决定的。

首先 ,国家军事利益是一种国家利益。也就是说 , 国家军

事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。“国家利益是一定的社会历

史条件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所规定的客观实在 , 是国家内

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评价国家内外政策的客观尺度。” [ 17] P128

或者说 ,“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

的各种现实与潜在需要的总和” [ 18] P56 。国家利益是一个众多

利益的综合体 ,具体来说包括政治利益 、经济利益 、军事利益 、

文化利益 、外交利益等方面的国家利益。可见 , “国家军事利

益是在各种军事活动中形成的特殊国家利益”
[ 19]
。

其次 , 国家军事利益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。国家军事

利益是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保障 ,也就是说 , 国家军事利益对

于其他国家利益而言 , 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。江泽民同志曾

经指出:“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

部分 ,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

障。” [ 20] P479国家军事利益一旦丧失 ,其他国家利益也就失去了

最终保障 , 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。“根据马克思列宁

主义的基本观点 , 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活动是政治的继续和

极端形式 ,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,即国家军事利益直接体

现国家政治利益 , 最终体现为国家经济利益。作为特殊政治

利益的国家军事利益 , 有赖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 , 而国家军

事利益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,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, 国

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难以实现 。” [ 19]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

期 , 国家军事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程度可能有所变化 ,

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 ,国家军事利益在国家

利益中的重要性相对要低 , 甚至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中的

首要利益。但是 , 国家军事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基础性和前

提性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。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,“国家军事利

益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(也可以说最重要的部

分),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`核心' 部分” [ 4] P81。上述理论分

析得出的结论 , 在我国军事法律规范中也可以找到例证。如

《军事设施保护法》第 11 条规定 ,“军事禁区 、军事管理区范围

的划定或者调整 , 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

的前提下 , 兼顾经济建设 、自然环境保护和当地群众的生产 、

生活” 。

四 、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

(一)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的涵义

在汉语中 , “集中”有两种含义 , 其中一种便是指“把分散

的人 、事物 、力量等聚集起来” [ 21] P527。“统一”也有两种含义 ,

其中一种则是指“部分联成整体” [ 21] P1155。军事法中的高度集

中统一也有上述词语的字面含义。从语法角度来看 ,“集中统

一”是一并列短语 ,而“高度集中统一”则是一前偏后正的偏正

短语 ,“高度”限制并修饰“集中统一” ,“保障”是动词 , “高度集

中统一”则是这一动词的宾语。

但是 , 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在军事法中有着特定的内

涵。这一内涵是什么呢? 在军事法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看

法。有人认为是指“军队的领导与指挥权” [ 3] P74;有人认为是

“军队内在的组织形式 、活动方式和编制体制以及军队领导权

和军事指挥权” [ 5] P123;有人则认为是“军事行动” [ 7] P368。我们

认为 , 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,但是 ,都有值得进一步商

榷的余地。首先 , 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不应局限于军队。

因为军事法不仅仅适用于军队 , 还可以适用于地方 , 如国防建

设问题。我国国防法确立的国防领导体制就是一种高度集中

统一的领导体制。因此 ,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应当是针对军事

问题的高度集中统一。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,保障“高

度的集中和统一 , 是军事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” [ 7] P368 。其

次 , 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也不应局限于领导权与指挥权 , 应

当是指领导体制。一方面 , 领导在这里是广义上的领导 , 包括

指挥在内。有的学者在研究 1982 年宪法为什么规定中央军

委领导武装力量时指出:“前几部宪法规定的都是̀ 统率' 武装

力量 , 由于`领导' 的含义更为广泛 ,不仅有统率的意义 ,还有

组织和管理的意义 , 所以改为`领导' 武装力量更合适。”
[ 22]
上

述结论也可以在军事法律文件中找到例证。 如《国防法》第

13 条规定 ,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, 并行使法定

的十项职权 , 其中第一项便是“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” 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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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,“领导”武装力量包括了“指挥”武装力量在内。另一方面 ,

领导权包括在领导体制之内。虽然 ,“集中统一的实质是权力

的集中 ,指挥的统一” [ 23] P136 , 但是 ,不能将“集中统一”与“权力

的集中 ,指挥的统一”简单地划等号。因为军事法的基本原则

应当是针对更加抽象的问题 ,而领导体制较之领导权更具有

抽象性 ,领导体制包含了领导权。综上 , 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应

当是指保障军事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。

(二)确立保障高度集中统一原则的根据

为什么在军事法中要确立保障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呢?

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。

首先 , 军事领导体制的职能因素。军事领导体制是指军

事领导的组织体系以及相应制度 ,包括最高军事统帅 、军事决

策机关与执行机关以及地方各级军事部门的设置 、职权划分

和相互关系的制度。军事领导体制是军事制度的核心内容 ,

与国家的国体 、政体 、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其职能在于保障

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领导权的高度集中统一 , 平时对军事

建设与国家各方面的战争准备工作实施有效的高度集中统一

的管理 ,战时对武装力量的作战与各方面支持战争的活动实

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。

其次 , 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因素。加强和完善保障高度集

中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 , 是国防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一。因为

国防现代化是指“国防事业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过程和目标。

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主要包括军事思想 、武装力

量 、国防科技 、国防工业 、国防设施 、国防体制管理等方面的现

代化” [ 16] P44。同时 ,加强和完善保障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领

导体制也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组织保证。自从军事活动产生

以来 ,没有哪个国家不实行保障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领导体

制。只有实行保障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 , 才能形成

军事活动方面的统一意志 ,做到统一号令 , 统一步调 ,统一行

动 ,以适应尖锐 、复杂 、你死我活的战争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战

争的需要。

参考文献:
[ 1] 张建田 , 钱寿根 ,仲伟钧.中国军事法学[M] .国防大学出版社 ,

1988.

[ 2] 莫毅强 ,钱寿根 , 陈航.军事法概论[ M] .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

社 , 1990.

[ 3] 图们.军事法学[ M] .法律出版社 , 1992.

[ 4] 夏勇 ,汪保康.军事法学[ M] .黄河出版社 , 1990.

[ 5] 陈学会.军事法学[M] .解放军出版社 ,1994.

[ 6] 陆海明 ,钱寿根.军事法学[M] .解放军出版社 , 2001.

[ 7]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(军事学术Ⅰ)[M] .军事科学出版社 , 1997.

[ 8] 梁玉霞.中国军事法导论[M] .四川人民出版社 , 1997.

[ 9] 刘洁.我国军事法的特征和原则[ N] .解放军报 ,1996-08-04(3).

[ 10] 高铭暄.刑法学[M] .法律出版社 , 1982.

[ 11] 苏惠渔.刑法学[M] .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, 1997.

[ 12] 辞海编辑委员会.辞海(缩印本)[M] .上海辞书出版社 , 1980.

[ 13] 黄林异 ,王小鸣.军人违反职责罪[ M] .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

社 , 1998.

[ 14] 周健.军事法论纲[M] .海潮出版社 , 2000.

[ 15] 方宁 , 许江瑞 , 姜秀元.军事法制教程[ M] .军事科学出版社 ,

1999.

[ 16]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.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[M] .军事科

学出版社 ,1997.

[ 17] 俞可平.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——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[M] .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,2000.

[ 18] 洪保秀.邓小平国防思想研究[ M] .解放军出版社 , 1998.

[ 19] 夏勇.论军地间的法制协调[ J] .法商研究 , 2000,(3).

[ 20]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[ M] .中央文献出版社 , 2002.

[ 21] 现代汉语词典[M] .商务印书馆 , 1983.

[ 22] 陈斯喜 ,刘松山.宪法确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经过[ J] .法

学 ,2001 ,(2).

[ 23] 钱海皓.军队组织编制学[M] .军事科学出版社 , 2001.

注　释:
①在法理学界 ,通说将法的要素概括为规则 、原则和概念。

②有的学者认为 ,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是军事经济法或军

事后勤法的基本原则。(参见陈耿主编:《军事经济法学》 ,第 44～

45页;《军事后勤法概论》 ,第 36～ 37页 ,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 5月

版。)军法从严原则只是军事法的分支部门———军事刑法 、军事行

政法的原则。如有的学者认为 , “军法从严原则只是军事刑事法领

域的局部原则 ,只是针对军人犯罪现象的专门刑事政策”(参见杨

韧:《军人犯罪刑事政策探究》 ,《武警学院学报》 , 2003年第 2 期)。

“在笔者看来 ,被众多学者所忽视的军事行政法从严原则应当成为

军事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。”(徐丹彤:《浅论军事行政法从严原

则》 ,《武警学院学报》 , 2003年第 6期。)

③军事权利与义务对于不同的军事法律关系主体来说不一定具有一

致性。

④有的学者认为,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原则。 参见杨韧:《军事法研究

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》 ,《武警学院学报》 , 2003年第 5期。

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ilitary laws

LI You-biao

(Fundament Department , The Academy of Armed Police Forces , Langfang　065000 , China)

【Abstract】　The basic principle of military laws embodies the law of military laws and regulations , it is the basis for

making military laws and application standards of military laws.Then what is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laws and its character-

istics ?How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ilitary laws ?Wha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should be includ-

ed in military laws ?What is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each principle ?these are critical things that the importance should be

attached to and discussed.

【Key words】　military law;basic principles;concept;syst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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